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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 及 财 务 公 司 关 联 交 易 的 存 款 、 贷 款 等

金 融 业 务 的 专 项 说 明

大华核字[2026]0011004160 号

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》审计了奇安信

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奇安信公司）2025 年度财务报表，

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，2025 年度的合

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

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签发了大华审

字[2026]001100701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——交易与

关联交易》的规定，就奇安信公司编制的 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

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（以下简称“汇总表”）出具

专项说明。

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该汇总表，并确保其真实性、合法性及完整

性是奇安信公司管理层的责任。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奇

安信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

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，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致。

除了对奇安信公司实施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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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方交易有关的审计程序外，我们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

计程序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奇安信公司 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

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，后附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

一并阅读。

本专项说明是我们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出具的，不得用作

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

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

附件：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

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中国·北京

王路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李长学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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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

编制单位：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：人民币元

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财务公司：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关联关系：间接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股东控制的公司

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
收取或支付

利息、手续费

一、存放于财务公司存款 450,002,289.57 420,419,910.70 870,422,200.27 利息收入:473,061.27

二、向财务公司借款

1.短期借款 199,600,000.00 100,000,000.00 249,600,000.00 50,000,000.00 利息支出:3,235,333.33

2.长期借款 700,000,000.00 200,000,000.00 500,000,000.00 利息支出:8,616,111.11

三、其他金融业务

1.存放于财务公司的承兑汇票

本汇总表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由下列负责人签字批准报出。

公司负责人：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： 会计机构负责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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